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配合臺南市區發展推動遷

建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惟未妥善規劃及評

估分年資金來源，亦未嚴控計畫執行進度，

亟待研謀改善，以利早日完成遷建作業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函請審計部、國防部及臺南市政府查復到

院，嗣於民國（下同）110年3月4日約請國防部軍備局（下

稱軍備局）、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下稱陸軍司令部）、陸

軍砲兵訓練指揮部（下稱砲訓部）
1
，以及臺南市政府等

業務相關人員到院詢問，並經國防部及臺南市政府於詢

問後補充說明到院，業已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述

如下： 

一、國防部自92年11月已核定砲訓部搬遷政策，行政院復

於93年5月核定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為重大經濟建

設，惟國防部及臺南市政府嗣後卻因經費問題，遲遲

未能就開發方式達成共識，以致延宕多年未有實質開

發進度，直至行政院100年6月召開研商會議，協調國

防部同意先行釋出16公頃土地供臺南市政府啟動區段

徵收，籌措開發經費支付遷建相關費用，始有效推動

後續作業。國防部及臺南市政府未能審慎評估預算財

源問題，妥善規劃可行之財務計畫，延宕砲訓部搬遷

與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開發時程，殊有未當，允應

深自檢討並引以為鑑。 

(一)砲訓部自67年起即設立於今臺南市永康湯山營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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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稱「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暨飛彈砲兵學校」，於103年4月更銜為「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

俗稱砲校或砲訓部，本調查報告除因引用原文需要，統稱為砲訓部。 



址，自83年起，多有地方人士以砲訓部位處永康商

業區內，妨礙地方發展為由，陳情要求遷移。嗣原

臺南縣政府研擬推動「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

規劃使用砲訓部永康湯山營區土地，國防部湯前部

長爰於92年4月8日立法院第5屆第3會期施政總質

詢時作成政策宣示：「臺南永康砲兵學校於一年

內，完成遷校規劃」，陸軍司令部嗣以92年11月13

日郡仁字第0920003618號呈報「陸軍砲兵飛彈學校

及虎山靶場陣地、目標區遷移規劃報告」予國防

部，並經國防部92年12月11日猛狷字第0920004065

號令核定搬遷政策。該報告規劃將永康湯山營區遷

建至關廟地區，一併調整砲兵射擊火砲陣地及目標

區，可消除原射擊彈道跨越國道三號之安全顧慮，

進而帶動永康及關廟周邊地區發展。另外，該規劃

報告對於遷建工作採先建後拆方式，頇先興建關廟

湯山營區
2
，始拆遷現有永康湯山營區，至於遷建及

購地經費則由砲訓部所轄永康湯山營區土地納入

國軍老舊營舍改建基金（101年1月更名為國軍營舍

及設施改建基金，以下均稱營改基金）處分所得支

應。 

(二)次按原臺南縣政府為推動永康創意設計園區，擬定

「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草案）」，規劃採區段徵

收方式進行開發，將永康湯山營區遷移後騰空之83

公頃土地變更都市計畫，劃設一定面積比例之公共

設施用地，餘則劃設為可建築用地，包括相關專用

區、商業區、住宅區等，交由陸軍司令部處分，土

地處分所得資金納入營改基金。原臺南縣政府嗣將

該計畫草案以該府 92年 11月 18日府城綜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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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文件中或稱關廟校區、關廟基地、關廟營區、關廟湯山營區，本調查報告除因引用原

文需要，統稱為關廟湯山營區。 



0920196506號函請行政院、經濟部核定為中央重大

經濟發展建設，並核定砲訓部土地處分所得資金納

入營改基金。經經濟部於93年2月5日邀集相關機關

召開研商會議，同意將遷建所需經費，由砲訓部列

管土地納入營改基金處分籌措，並由經濟部陳報行

政院核定該案納入重大經濟發展計畫，以順利執行

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再經行政院以93年5月5日

院臺經字第0930019727號函復經濟部：照原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審議意見辦理。其意見略以：原則

同意經濟部所報認定該計畫符合經濟發展需要；園

區土地之開發，宜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專案變更都市

計畫；砲訓部為配合該案開發擬遷建所需經費，由

列管土地變更都市計畫後之可建築用地，納入營改

基金處分標的，請國防部依行政程序辦理。 

(三)原臺南縣政府隨即擬定「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開

發）案」，並於94年3月28日公告公開展覽，續循程

序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國防部亦函請行政院將永康

湯山營區列管約83公頃土地納入第6批營改基金來

源清冊，惟經行政院 94年 10月 26日院臺防字第

0940043227號函復，照財政部94年7月5日會商結論
3
辦理。財政部會商結論意旨略以，永康湯山營區尚

未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土地未能處分，先不納入。

因此未獲行政院同意納入營改基金。 

(四)由於砲訓部規劃之遷建工作採先建後拆方式，頇先

興建關廟湯山營區，始拆遷現有永康湯山營區，當

時因無法由施政預算編列相關營舍興建及搬遷經

費，爰規劃由營改基金支應，惟營改基金因資金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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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94年7月27日台財產管字第0940023211號函。 



絀，且頇俟永康湯山營區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始能

將列管土地作價納入來源清冊進而編列預算；另

外，都市計畫審議過程中，涉及區段徵收構想與財

務計畫評估，倘一經開辦區段徵收，原臺南縣政府

即頇籌措土地作價款
4
約新臺幣（下同）80餘億元予

軍方，惟依軍方評估關廟湯山營區興建及砲訓部搬

遷時程至少需6年時間，之後始能交付永康湯山營

區供該府開發，然而該府又頇俟區段徵收辦竣後才

能回收成本償還貸款，期間所衍生之風險與利息甚

鉅，非雙方所能負擔，因此原臺南縣政府與軍方多

次進行方案評估及協商，茲將協商過程摘要臚述如

下： 

1、96年10月5日，原臺南縣政府與陸軍司令部召開

「研商『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配合創意設計園區開發計畫）案』開發方式」

會議，決議開發方式仍維持區段徵收，並同意國

防部100%領取地價補償費，至於補償費發放時

機，將配合搬遷時程，如無法一次搬遷完成，則

採分期發放。 

2、配合內政部都委會97年1月29日第675次會議審

議通過「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配合創意設計園區開發計畫）」案，並決議

請原臺南縣政府先行辦理區段徵收，原臺南縣政

府於97年6月25日邀集陸軍司令部等單位召開協

調會議。由於砲訓部遷建，軍方擬採先建後遷，

一次搬遷為原則，預估約需6年時間始能完成，

因此該府建議軍方考慮同意釋出砲訓部部分土

地先行進行區段徵收施工，俾利縮短區段徵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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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土地徵收條例第43條第1項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應以作價或

領回土地方式撥供該管區段徵收主管機關統籌規劃開發、分配。……」。 



理時程。 

3、97年10月7日前臺南縣縣長蘇○○拜會砲訓部，

建議該部先行搬遷至虎踞、知義營區（臺南新化）

暫駐，並先行釋出北教練場（永康湯山營區）15

公頃土地，供原臺南縣政府區段徵收，以利向銀

行抵押借貸。國防部前常務次長黃○○中將於97

年10月20日拜會前臺南縣縣長蘇○○，說明因砲

訓部現址與一般兵舍性質不同，永康湯山營區周

邊無訓練場地可供接訓班隊運用，無法釋出部分

土地或遷駐鄰近知義、虎踞等營區；且因永康湯

山營區列管土地尚未報奉行政院核納營改基金

處分清冊，無法編列經費辦理遷建用地獲得及營

舍興建使用。另外，原臺南縣政府考量關廟湯山

營區興建及搬遷作業需耗時8年，該府無法負擔

銀行借貸利息，倘若無法一次承擔龐大財務壓

力，建議採「代建代拆」方式，負責關廟湯山營

區（含射擊場東移）用地獲得及校舍興建等作

業，俟遷建完成後辦理區段徵收。 

4、98年11月10日，原臺南縣政府與國防部召開遷建

協調會，雙方同意採「代拆代建、先建後遷」之

原則辦理，並研議該案將採引進民間資金模式共

同開發，惟後續無民間廠商有投資意願或財力，

該提議未能執行。 

5、其後，臺南縣、市於99年12月25日合併，原臺南

縣政府與原臺南市政府合併升格為直轄市臺南

市政府。合併升格後之臺南市政府於100年1月25

日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協

調，工程會於100年2月18日召開協商會議，建議

臺南市政府與國防部皆跳脫過去之思維，全力思

考計畫有無調整空間，儘速共同會商研擬雙贏可



行之推動方案，並建議臺南市政府邀集國防部、

砲訓部等相關單位，成立專案推動小組，並由市

府副市長以上首長擔任召集人，提供雙方意見交

流與溝通帄臺，共同會商可行之推動方案，以創

造雙贏。 

6、100年3月17日，臺南市前市長賴○○拜會國防部

前部長高○○討論遷建計畫後續推動因應方案。 

7、行政院於100年6月24日召開「臺南永康砲校遷移

關廟基地案」會議，並獲致結論略以：「一、……

不採行中繼營區方案。二、本案臺南市政府規劃

採區段徵收方式推動，並由國防部全額領現以辦

理砲校搬遷，然因砲校未遷移，無法辦理區段徵

收，爰經協調國防部同意先行釋出16公頃土地，

採取分期分區釋出土地方案……協助臺南市政

府及早完成永康創意設計園區之開發，促進地方

經濟及產業發展。」 

8、軍備局再於100年7月1日邀集陸軍司令部、砲訓

部及臺南市政府等相關單位召開工作會議，達成

共識，砲訓部搬遷應以「區段徵收、全額領現、

全區分期、代拆代建、先建後遷」等原則辦理。

臺南市政府並於100年8月10日同意在營改基金

入帳前，由該府帄均地權基金先行墊支相關作業

費用。至此，砲訓部遷建之開發方式、預算款源

與現金流量終告確定。 

(五)歸納砲訓部遷建作業原則，係由國防部先提供部分

土地供臺南市政府辦理區段徵收，以紓解市府資金

壓力，再透過代拆代建、先建後遷方式辦理營區遷

建，以達到雙贏的目標。然而砲訓部遷建案早自 92

年 11 月即經國防部核定搬遷政策，復於 93 年 5 月

經行政院核定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為重大經濟



建設，國防部及臺南市政府嗣後卻因經費問題，遲

遲未能就開發方式達成共識，以致延宕多年未有實

質開發進度，直至行政院 100 年 6 月召開研商會議

，協調國防部同意先行釋出 16 公頃土地供臺南市

政府啟動區段徵收，籌措開發經費支付遷建相關費

用，始有效推動後續作業。國防部及臺南市政府未

能審慎評估預算財源問題，妥善規劃可行之財務計

畫，延宕砲訓部搬遷與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開發

時程，殊有未當，允應深自檢討並引以為鑑。 

二、國防部於92年11月即核定砲訓部搬遷規劃報告，據以

作為砲訓部搬遷政策指導原則，惟實際執行結果，相

關配套作業之辦理情形均較規劃報告預定期程有所落

差。國防部事前既未妥善評估，事後又未落實期程管

控，肇致規劃報告之預定期程形同具文，殊有未當。 

(一)承調查意見一所述，陸軍司令部於92年11月13日呈

報「陸軍砲兵飛彈學校及虎山靶場陣地、目標區遷

移規劃報告」（下稱規劃報告）予國防部，並經國

防部92年12月11日核定。依據規劃報告預定之各項

作業辦理期程如下： 

1、92年12月底前核定永康創意設計園區為重大經

濟建設。 

2、93年6月底前完成永康創意設計園區都市計畫變

更。 

3、93年12月底前將永康湯山營區納入營改基金來

源清冊。 

4、94年8月底前完成關廟湯山營區開發許可，並完

成關廟湯山營區新建工程建案。 

5、95年11月起執行關廟湯山營區新建工程，98年10

月完竣關廟湯山營區新建工程。 



6、98年11月搬遷砲訓部及標售土地。 

(二)惟查上述作業程序實際執行結果，相較規劃報告預

定期程多有落差，茲將實際執行情形臚述如下： 

1、核定永康創意設計園區為重大建設部分： 

原臺南縣政府擬定「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

（草案）」後，以該府92年11月18日府城綜字第

0920196506號函請行政院核定屬中央重大經濟

發展建設，經經濟部93年2月5日開會研商，經濟

部於93年3月19日將會議研議結果函行政院，嗣

經行政院93年5月5日院臺經字第0930019727號

函核定永康創意設計園區為重大經濟建設。與規

劃報告預定期程落差近5個月。 

2、永康創意設計園區都市計畫變更部分： 

（1）原臺南縣政府為開發永康創意設計園區，擬定

「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配合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開發）案」，歷經

審議後
5
，該都市計畫變更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下稱都委會）97年1月29日第675次會

議審定。 

（2）因內政部都委會要求原臺南縣政府先行辦理

區段徵收，嗣原臺南縣都委會審定細部計畫及

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但書規

定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法於會議紀錄文到3年內

完成者，則請原臺南縣政府於期限屆滿前敘明

                   
5
 該案經原臺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94年9月12日第187次、94年9月31日第188次及94年11月11

日第189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原臺南縣政府95年3月16日府城都字第0950055170號函檢附

都市計畫書、圖報請內政部核定。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先行組成專案小組，先後

於95年4月27日、95年9月21日、96年1月15日、96年10月9日召開4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研

獲具體審查意見，再經原臺南縣政府97年1月8日府城都字第0970000218號函送上開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辦理情形及修正計畫書、圖，終經內政部都委會97年1月29日第675次會議

審定。 



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 

（3）由於該案除永康湯山營區區段徵收外，尚涉及

砲訓部遷建、關廟湯山營區土地徵收、地上物

興建、費用支應方式及來源等待協調事項，不

及於上開期限內完成，臺南市政府（臺南縣、

市於99年12月25日合併，原臺南縣政府與原臺

南市政府合併升格為直轄市臺南市政府）爰以

100年1月7日府都規字第0990381620號函申請

延長開發期限，並經100年1月25日內政部都委

會第748次會議決議，原則同意延長區段徵收開

發期程3年。 

（4）嗣經臺南市政府與國防部確立開發方式並啟

動相關作業，內政部102年11月12日內授中辦地

字第1026652169號函核准區段徵收，臺南市政

府以102年11月13日府地徵字第1021014483A號

公告區段徵收，復於102年12月27日發放徵收土

地及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嗣以該府103年2月5

日府都規字第1030088501A號公告「變更高速公

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永康創意

設計園區計畫開發）」案自103年2月10日起發布

實施生效。 

（5）永康創意設計園區都市計畫變更案於97年1月

審定，並於103年2月發布實施，縱以審定日期

計算，亦與規劃報告預定期程落差近3年7個月。 

3、申請關廟湯山營區開發許可部分： 

（1）國防部為取得關廟湯山營區開發許可，於93年

7月間委請原臺南縣政府辦理相關作業，由該府

協助代為辦理委託專案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辦理

開發計畫、水土保持規劃書、環境影響評估書

等事項。 



（2）原臺南縣政府嗣以94年11月30日府城綜字第

0940260957號函送申請書及開發計畫書圖予內

政部，嗣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下稱區委

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先後於95年1月18日、

95年8月24日、95年12月29日召開3次專案小組

會議，提送96年12月6日內政部區委會第219次

會議審議，經修正計畫書後再提送97年7月31

日內政部區委會第237次會議審議通過，嗣依會

議決議事項於98年8月6日修正書圖，經內政部

99年2月22日台內營字第09908000711號函核發

開發許可。與規劃報告預定期程落差近4年6個

月。 

4、永康湯山營區納入營改基金部分： 

配合內政部都委會97年1月29日第675次會議

審議通過永康創意設計園區都市計畫變更案，以

及內政部99年2月22日同意關廟湯山營區開發許

可，國防部於100年5月27日將永康湯山營區土地

暨地上房建物補償費提案納入第9批營改基金來

源清冊，經行政院 100年 8月 18日院臺防字第

1000043636號函同意納入。與規劃報告預定期程

落差約6年8個月。 

5、關廟湯山營區新建工程建案部分： 

（1）由於砲訓部相關營舍興建及搬遷經費，規劃由

營改基金檢討支應，頇俟永康湯山營區都市計

畫變更審議通過，關廟湯山營區獲發開發許

可，始經行政院核准納入營改基金來源清冊，

需求單位砲訓部遂依程序提報需求構想書及需

求計畫書，先經國防部100年11月15日國備工營

字第1000016608號令復准予建案，再經行政院

101年5月23日院授主基綜字第1010200614號函



核定需求計畫書。與規劃報告預定期程落差約6

年9個月。 

（2）另外，相關工程執行期間，國防部配合實際需

求，再於104年及108年辦理兩次需求計畫書修

正，並先後經行政院104年8月18日院授主基綜

字第1040200706號函、108年11月14日院授主基

綜字第1080018671號函復同意修正。 

（3）需求計畫歷次修正情形摘整如表1。 

表1、需求計畫歷次修正情形簡要表 

計畫版本 執行年度 核定經費 修正緣由摘要 

原計畫 

國防部100.12.23送審 

行政院101.5.23核定 

自101年 

至106年 

56.50億元 - 

第1次修正計畫 

國防部104.5.25送審 

行政院104.8.18核定 

自101年 

至108年 

68.17億元 1.因應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修正，土地徵

收補償由原公告土地現值改採市價補

償，爰配合法令修訂調增用地費用。 

2.案內2條聯外道路、南169線改道工程及

新虎山射擊目標區，依實際地形測量、

規劃設計道路定線成果及觀測所座位

位置通視整地需求，調增工程款。 

第2次修正計畫 

國防部108.7.16送審 

行政院108.11.14核定 

自101年 

至115年 

85.88億元 1.配合國防部「興安專案」推動，為落實

官兵生活照顧政策，增進募兵成效，於

案內增加系統傢俱等相關設施，及因應

107年8月中南部出現致災性豪雨，營區

對外僅有2條聯外道路，且多處深陷低

窪有淹水潛勢，不利交通運行與災害防

救任務遂行，陸軍司令部爰就戰備、救

災及對外交通整體考量下增闢第三條

聯外道路及新光大道需求，增加兵力運

用彈性及有利災害防救任務遂行。 

2.案內工程因地處偏遠地區，工址運輸條

件不佳，營建物料運送成本提高，又發

包期間臺南地區多項大型工程同時進

行，人力短缺造成工資漲幅等因素，依

市場行情合理調增相關費用。 

資料來源：審計部、國防部。 



6、關廟湯山營區新建工程辦理情形： 

（1）國防部為配合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執行需

要及衡酌遷建砲訓部至關廟湯山營區之成本效

益，委請臺南市政府代拆代建。相關採購工作

經該府交由所屬工務局負責辦理，陸軍司令部

與該府工務局於101年5月23日簽訂「『砲校遷建

與開發案』工程專業代辦採購協議書」。 

（2）相關工程主要區分為「永康湯山營區替代設

施」、「關廟湯山營區水土保持」、「兩條聯外道

路」、「場區聯絡道及南169線改道」、「關廟湯山

營區、新虎山訓練場建築及公共工程」、「第三

條聯外道路及新光大道」，各該工程範圍與辦理

情形如圖1、表2。 

（3）其中「關廟湯山營區、新虎山訓練場建築及公

共工程新建工程」（下稱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

程）為遷建計畫要徑工程，預計於113年10月完

工。縱使如期完成亦與規劃報告預定期程落差

約15年。 



 
圖1、關廟湯山營區新建工程範圍示意圖 

表2、砲訓部遷建案相關工程採購辦理情形一覽表 

項次 性質 契約名稱 決標日期 開工日期 
完工日期 

（預計） 

1 工程 永康校區第一階段區段徵收受影響設施替

代設施工程 

102.9.3 102.9.25 103.6.20 

2 工程 陸軍飛彈砲兵學校關廟基地開發案水土保

持（第一期） 

102.12.26 103.2.10 103.9.4 

工程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水土保

持工程（第二至四期） 

103.12.26 104.1.24 106.3.1 

3 工程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聯外道

路新建工程 

105.10.27 105.10.31 108.3.4 

4 工程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新虎山訓練場、場區

聯絡道及南169線改道工程 

106.9.18 106.9.30 109.7.30 

5 工程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虎

山訓練場建築及公共工程新建工程 

107.7.25 107.11.6 履約中 

（113.10） 

6 勞務 第三條聯外道路、場區聯絡道A段及新光大

道工程 

109.5.12 基本設計作業中 

資料來源：國防部。 



7、上述規劃報告預定時程與實際執行落差整理如

表3。 

表3、砲訓部搬遷規劃報告預定時程與實際執行落差一覽表 

應辦事項 預定完成 
實際完成 

（預計完成） 

落差時程 

（預計落差時程） 

永康創意設計園區 

核定為重大建設 

92.12 93.5 落差約5個月 

永康創意設計園區 

都市計畫變更 

93.6 97.1審定 

103.2發布實施 

落差約3年7個月 

永康湯山營區納入 

營改基金來源清冊 

93.12 100.8 落差約6年8個月 

關廟湯山營區 

核發開發許可 

94.8 99.2 落差約4年6個月 

關廟湯山營區新建工程建案

（核定需求計畫書） 

94.8 101.5 落差約6年9個月 

關廟湯山營區 

新建工程辦理完竣 

98.10 （113.10） （落差約15年） 

資料來源：本調查報告整理。 

(三)如前所述，國防部於92年11月即核定砲訓部搬遷規

劃報告，除據此作為砲訓部搬遷之指導原則外，並

對外宣示將於98年底前完成搬遷，惟實際執行結

果，相關配套作業之辦理情形均較規劃報告預定期

程有所落差。然據臺南市政府復稱略以，前開期

程，為陸軍司令部函復國防部之相關資料，屬國防

部內部控管進度之文件，所示期程似與原臺南縣政

府相互溝通之函文時程不一致云云。顯示砲訓部搬

遷規劃報告係由軍方內部自行研擬，並未審慎務實

辦理可行性評估，尤其砲訓部搬遷涉及都市計畫變

更、土地開發審議、水土保持、環境影響評估、土

地徵收、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等等，牽涉法令規定

繁雜，含括中央及地方政府權責，亟頇跨域合作，



落實執行，始能如期完成。國防部事前既未妥善評

估，事後對於計畫期程延宕，又無積極改善作為，

未落實期程管控，肇致規劃報告之預定期程形同具

文。 

(四)綜上所述，國防部於92年11月即核定砲訓部搬遷規

劃報告，據以作為砲訓部搬遷政策指導原則，惟實

際執行結果，相關配套作業之辦理情形均較規劃報

告預定期程有所落差。國防部事前既未妥善評估，

事後又未落實期程管控，肇致規劃報告之預定期程

形同具文，殊有未當。 

三、臺南市政府業就關廟湯山營區新建工程需求計畫書所

列工作項目，辦理包括關廟湯山營區、聯外道路、新

虎山訓練場、南169線改道等工程之相關採購工作，目

前仍有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以及第三條聯外道路

與新光大道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尚在執行中。其

中，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為砲訓部遷建計畫之要徑

工程，前因技術服務招標爭議、建築師亡故及工程流

標等因素，遲至107年7月25日始工程決標，然工程開

工後又因機電廠商無法履約及南部缺工狀況嚴峻等因

素，造成工程進度落後。為避免落後進度持續擴大，

臺南市政府允應加強履約管理，督促廠商戮力趲趕進

度，以期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如期如質完成。 

(一)國防部為因應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執行及遷建砲

訓部至關廟湯山營區，於100年間協議由臺南市政

府代拆代建，包括關廟湯山營區、聯外道路、新虎

山訓練場、南169線改道等工程之相關採購代辦工

作均經該府交由所屬工務局負責辦理，並由陸軍司

令部（甲方）與該府工務局（乙方）於101年5月23

日簽訂「『砲校遷建與開發案』工程專業代辦採購



協議書」。據該協議書第4條約定：「代辦範圍及期

限：乙方代辦甲方關廟校區興建（含 2條聯外道

路）、永康校區第一階段區段徵收受影響設施替代

設施作業、南169線改道及周邊產業道路拓寬、虎

山訓練場等工程之先期規劃、技術服務廠商評選、

設計圖說及施工預算書審查、招標文件公開閱覽、

底價訂定、工程發包、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及驗收

等採購事項。乙方代辦期限以工程（含委託技術服

務）全部完成驗收、移交結案至保固期滿為止。各

階段工程預定進度時程表由乙方訂定，於本工程技

術服務廠商評選前供甲方核定。」 

(二)臺南市政府業就關廟湯山營區新建工程需求計畫書

所列工作項目辦理採購，其中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

程為遷建計畫要徑工程，前因技術服務招標爭議、

建築師亡故及工程流標等因素，遲至107年7月25日

始工程決標，預計113年10月始能完工，茲將關廟

湯山營區主體工程及其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

購案執行情形，臚述如下： 

1、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 

（1）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

第9款規定辦理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委託設

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於103年9月1日開標，開標

結果計有吳○○建築師事務所等 3家廠商投

標，其中大○建築師事務所因議價標單未符招

標文件規定判定不合格，餘2家符合規定，嗣大

○建築師事務所於103年9月2日向工務局提出

異議，該局於同年月10日函復維持審標結果，

該事務所遂向工程會提出申訴。工務局嗣對於

前開廠商所提之異議與申訴，決定暫停採購，

迄至工程會於104年1月23日駁回大○建築師事



務所所提申訴，工務局於104年2月13日召開評

選會議。 

（2）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

務案經工務局辦理評選結果，吳○○建築師事

務所獲選優勝廠商，惟該事務所於104年3月13

日函文工務局，其名稱及組織型態已於103年10

月15日更改為「吳○○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請

該局同意依新名稱辦理後續議價，案經工務局

函請工程會釋疑，工程會於104年3月30日函復

該局略以：不得與變更後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議價。工務局爰於104年8月26日通知該事務所

已不具議價資格，並請第2序位廠商楊○○建築

師事務所遞補議價，嗣於104年9月7日將採購案

決標予楊○○建築師事務所。 

（3）該案再因楊○○建築師事務所之建築師楊○

○於履約期間死亡，工務局自105年2月2日終止

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案，於扣除結算金額後，另案依政府採購法第

22條第1項第9款規定重新辦理採購，案經工務

局於105年3月29日辦理評選結果，許○○聯合

建築師事務所獲選優勝廠商，該局並於105年4

月7日辦理議價後決標予該聯合事務所。 

2、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採購案： 

（1）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5年9月20日將關廟湯

山營區主體工程基本設計成果函送陸軍司令部

辦理基本設計審議作業，經轉陳國防部於105

年11月15日函送工程會，工程會於105年12月21

日函復國防部同意工程總經費核列 31.94億

元。工務局嗣於106年4月21日檢送細部設計成

果予陸軍司令部及軍備局等單位，並請該等單



位提出審查意見，惟因檢送之細部設計成果總

工程經費達35.13億餘元，超出工程會核列之工

程總經費甚多，軍備局爰於106年5月8日函請工

務局於原核定經費內再詳實檢討，並洽使用單

位砲訓部審認同意。工務局則於106年5月11日

召開「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新

虎山訓練場建築及公共工程細部設計、後續擴

充預算及工項檢討會議」，洽商軍備局、陸軍司

令部及砲訓部等單位，會中決議仍按原需求全

部項目辦理後續招標，並於106年6月12至16日

以低於工程會核列工程總經費之預算金額

29.30億餘元，辦理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採購

案之公開閱覽，然期間即有廠商反映單價偏低

及工期太短等意見。 

（2）惟工務局仍以預算金額29.30億餘元辦理關廟

湯山營區主體工程採購案招標作業，於106年7

月21日第1次上網公告，同年8月18日因無廠商

投標而流標。工務局為因應前開流標情節，於

106年11月13日與陸軍司令部召開流標後因應

方案研商會議達成共識，將原編5.6億餘元工程

項目減項列入後續擴充，所餘工項續以29.30

億餘元辦理發包，工期則自745日曆天增加至

1,065日曆天，然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採購案

仍分別於107年2月9日及3月9日歷經2次流標。

嗣後工務局與陸軍司令部再於107年3月22日及

29日召開2次流標因應方案研討會議，將減項金

額提高至7.95億餘元（含前次），工期並自1,065

日曆天再增加至1,265日曆天，於107年6月27

日第4次開標時，方有1家廠商投標，惟因未達

法定合格家數而流標。嗣工務局再於107年7月



11日再辦理第5次開標，仍僅1家廠商投標，經

評選委員會評選該投標廠商為最有利標廠商

後，工務局於107年7月25日完成關廟湯山營區

主體工程採購案決標作業。 

(三)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預計興建19棟主要建築物，

以及環場道路、訓練地坪、整地排水、公共外管線、

景觀美綠化等公共工程，業於107年7月25日決標，

預計113年10月完工，惟截至110年3月3日，預定進

度29.82%，實際進度24.70%，落後進度5.12%。據

臺南市政府表示，該工程進度落後係因共同承攬廠

商成員（互○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自109年5月

發生財務問題無法繼續履約進而退場，致機電工項

無法順利配合施作，復因南部科學園區擴廠新建工

程影響，造成工班人力嚴重不足，致使工作面無法

展開。該府工務局已於109年10月26日與機電廠商

終止契約，並完成營造廠商繼受及機電分包程序；

又依「公共工程廠商延誤履約進度處理要點」及整

體施工計畫規定，通知施工廠商限期改善，責請施

工廠商提出趕工計畫，以趲趕工進等語。 

(四)另外，因107年8月中南部出現致災性豪雨，關廟湯

山營區對外僅有2條聯外道路，且多處深陷低窪有

淹水潛勢，不利交通運行與災害防救任務遂行，陸

軍司令部爰就戰備、救災及對外交通整體考量下，

於107年10月評估增闢第三條聯外道路及新光大道

之需求，以健全營區周邊道路交通網路，並於108

年11月14日完成關廟湯山營區新建工程需求計畫

書修正。臺南市政府嗣已辦理「關廟湯山營區第三

條聯外道路、場區連絡道A段及新光大道委託設計

監造技術服務案」，並於109年5月12日決標，至本

院110年3月4日約詢時，刻正辦理基本設計中。據



國防部及臺南市政府均表示，該工程預計111年3月

底完成細部設計，111年9月完成工程發包，113年

12月底完工；而關廟湯山營區預計 113年 10月完

工，114年4月完成驗收、114年6月點交，114年12

月完成搬遷，尚不影響砲訓部搬遷進度期程；且關

廟湯山營區業已完成2條主要聯外道路，是以第三

條聯外道路及新光大道對砲訓部搬遷尚無影響等

語。 

(五)綜上所述，國防部為因應永康創意設計園區計畫執

行及遷建砲訓部至關廟湯山營區，於100年間協議

由臺南市政府代拆代建，臺南市政府業就關廟湯山

營區新建工程需求計畫書所列工作項目，辦理包括

關廟湯山營區、聯外道路、新虎山訓練場、南169

線改道等工程之相關採購工作，目前尚有關廟湯山

營區主體工程，以及第三條聯外道路與新光大道委

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尚在執行中。其中，關廟湯

山營區主體工程為遷建計畫之要徑工程，前因技術

服務招標爭議、建築師亡故及工程流標等因素，遲

至107年7月25日始工程決標，然工程開工後又因機

電廠商無法履約及南部缺工狀況嚴峻等因素，造成

工程進度落後。為避免落後進度持續擴大，臺南市

政府允應加強履約管理，督促廠商戮力趲趕進度，

以期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如期如質完成。 

四、國防部允應妥為砲訓部進駐關廟湯山營區之規劃與準

備，俾接管關廟湯山營區後，順利進行搬遷，儘速將

永康湯山營區移交臺南市政府，以續行永康創意設計

園區之開發。 

(一)經查永康創意設計園區總面積約83.49公頃，其中第

一期開發面積約14.46公頃，業於108年3月完工啟



用；至於第二期工程，尚頇俟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

程完工驗收，點交予砲訓部，並俟砲訓部完成搬遷

後，始能將永康湯山營區移交給臺南市政府，由臺

南市政府接續進行開發。 

(二)據國防部表示，砲訓部已於108年10月15日啟動搬遷

規劃管制會議，由該部指揮官邀集各處室按節點辦

理，律定相關作業期程，嗣多次召開管制會議，針

對施工議題、警監設置、禁限建範圍調整、公共藝

術執行進度等實施工作進度管制，並採滾動式修正

方式管制搬遷進度。關廟湯山營區主體工程預計於

113年10月完工，114年4月完成驗收，114年6月點

交予砲訓部，砲訓部預計於6個月內完成搬遷，預

計114年12月可將永康湯山營區移交給臺南市政府

等語。 

(三)鑑於砲訓部搬遷與永康創意設計園區之開發已延宕

多年，國防部允應妥為砲訓部進駐關廟湯山營區之

規劃與準備，俾接管關廟湯山營區後，順利進行搬

遷，儘速將永康湯山營區移交臺南市政府，以續行

永康創意設計園區之開發。 

 

調查委員：葉宜津 蔡崇義 陳景峻 

 

 

 


